福建省教育厅文件

闽教发〔2013〕95号


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3年高等学校、科研（机构）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、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、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，厦门国家会计学院：

为进一步提高教育统计服务水平，确保高等教育和科研（机构）教育统计的数据质量，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2013年教育事业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发厅〔2013〕5号）要求，现将《2013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修订内容》转发给你们，并就2013年事业统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，狠抓工作落实。各高等学校、科研（机构）要高度重视，统筹安排部署，认真贯彻执行新修订的《教育事业统计报表制度》（国统制〔2013〕78号），切实做好本单位教育事业统计人员培训和数据质量核查工作，有效解决统计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，按时完成统计工作，统计时点为10月15日，高基报表按属地报送协作组时间10月20日。

二、规范代码管理，夯实统计基础。各高等学校、科研（机构）要按照《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办法》、福建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2013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教办发〔2013〕20号）和本年度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工作的新要求，统筹规划、分级负责、及时更新，建成不重不漏、准确可靠的学校（机构）代码库。
三、增设预审环节，做好数据汇总。为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，今年起增设预审环节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数据预审工作，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数据汇总前，应筛查分析本单位教育事业统计数据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，特别是应做好学校在校生数与学籍管理系统在校生数的衔接，有关数据出现较大差异时，应作出书面说明并报上级教育行政部门。
四、强化统计分析，服务科学决策。各单位要深入挖掘教育统计数据资源，密切关注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着力增强教育统计分析的针对性和时效性，不断提高统计分析的质量和水平。
基层报表一式两份（用A4薄纸打印），面表信息应印章齐全并经分管领导签字。在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与我厅发展规划处或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联系。新的教育事业统计报表制度、教育统计管理系统、学校（机构）代码管理信息系统以及相关培训课件将通过“中国教育统计网”http://www.stats.edu.cn发布，请自行登录下载。

联 系 人：刘彦明、方嘉、叶扬

联系电话：0591-87091264、87091426、87091398

附件：1.2013年教育事业报表修订内容

      2.2013年福建省高等学校统计上年相关数据

3.2013年福建省教育事业统计协作组人员名单

   福建省教育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9月24日
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　　 　　　2013年9月27日印发

附件1
2013年教育事业统计报表修订内容

高等教育
1. 将“高基321在校生分年龄情况”表中将原“30岁以上”修订为“31岁及以上”；
2. 将“高基322招生、在校生来源情况”表中“港澳台”改为“港澳台侨”，并重新界定填报说明；
3.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年龄分段方式，重新划分“高基423专任教师分年龄情况”、“高基451研究生指导教师情况”、“高基931专职辅导员分年龄、专业技术职务、学历情况”表中专任教师的年龄段；
4. 按照我部2012年颁布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(2012年)》（教高〔2012〕9号），在“高基424分学科专任教师数”表中增加“艺术学”门类，同时删除文学类中的“其中:艺术学”行；
5. 在“高基521资产情况”表的“其中：教学用计算机”中增加“其中：平板电脑”统计指标；取消原“多媒体教室座位数”、“语音实验室座位数”统计指标；增加“教室”、“其中：网络多媒体教室”统计指标，明确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；
6. 在“高基522信息化建设情况”表中取消“上学年度信息化经费投入”、“校园网出口总带宽”统计指标；
7.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68号，修订“固定资产总值”的指标解释及填报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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